浙大研院[2010]14号

2010－2011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报到注册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系）、各有关部门：

根据校历安排，2010－2011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报到、注册工作安排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2010年秋季新生报到入学

1、2010年秋季入学研究生新生于9月1日报到，学校在玉泉校区、西溪校区、华家池校区、紫金港校区及之江校区设集中报到点，新生按照“2010年研究生新生报到程序”，先到各校区集中报到点（具体地点另行通知）办理相关事务，再到各所在学院（系）进行验证及报到。
2、请各学院（系）研究生教育科将《录取通知》、《入学须知》、农行金穗卡（包括扣款授权书）、《婚况调查表》（发校外生源）及行李标签（发外地新生），及时寄交各位2010级研究生新生。通知提前攻博生事先办理完硕士阶段离校手续，届时按博士生新生入学。

3、请各学院（系）研究生教育科在8月30日前到研究生院领取有关新生报到的资料。

4、新生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当事先书面向各学院（系）研究生科请假，请假时间不得超过2周。延期报到新生先到研究生管理处学籍管理办公室领取“新生报到单”，办理保险后，再到各部门校区办公室和学院（系）办理各项手续。

5、新生入学后，各学院（系）应按新生教育计划对新生进行始业教育，组织学习研究生教育管理有关工作文件，与院系、研究所领导及导师见面并制定个人学习计划，组织开展科研方法介绍、学习经验交流和学术规范等教育，建立党、团支部及班级组织并开展活动。请督促新生维护个人信息（9月1日起开通个人维护，为期一个月），收齐新生照片3张（其中1张用于研究生证，1张用于新生登记表，1张用于公费医疗证）。请督促新生参加校医院统一安排的体检复查，具体日程按各校区医院通知。体检复查结束一周后，以学院（系）为单位集体到学校医院医保办为体检合格新生办理公费医疗证。

6、11月初复查合格的新生在各学院（系）研究生教育科注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研究生老生注册

1、研究生老生注册时间为2010年9月3日。9月2日下午2：00后注册数据正式更新。

2、注册须知：

⑴研究生老生应当本人持研究生证按时到学院（系）研究生教育科注册，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到校的，要事先请假，批准后方为有效，到校后再予补注册。请假研究生补注册时间为9月10日。

⑵在学制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均要按《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延长修学年限的补充规定》(浙大发研〔2006〕115号)，办妥延期手续，并及时注册。
⑶定向生和委培生课程学习已结束、导师同意其回工作单位做科研和论文工作的，应在开学后一个月内到学院（系）注册。
⑷需交培养费的研究生，应在注册日前交足培养费，否则不予注册。

⑸住学生公寓的研究生老生，应在注册日前办妥缴纳住宿费手续，否则不予注册。具体交费办法按宿管中心的有关规定办理。

3、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注册超过2周的，或请假期满逾期2周以上不到校的，或学制期满未办妥延期超过2周的，视为自动放弃学籍。各学院（系）研究生教育科分别在9月18日后、10月7日后，核实非在职生与在职生的未注册人员情况，将未注册名单在学院办公网公布2周，之后将确认需作退学处理的学生名单提交给研究生管理处。

特别提醒：今后未在校内注册者将不予在教育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进行学年注册，即自动取消学籍，并无法恢复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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